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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欣捷高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四川汇智恒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智恒创”)与福建巨泽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巨泽”)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设

立成都思力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力为”)共同合作开发化学药物品

种。汇智恒创出资占比 51%，福建巨泽出资占比 49%。 

根据《合作协议》和合作开发品种的研发进程，汇智恒创和福建巨泽签订了

《项目二期投资协议书》、《项目三期投资协议书》、《项目四期投资协议书》、《项

目五期投资协议书》，按照出资比例对思力为投入 第二、三、四、五期投资计

划所涉资金，投入资金方式为股东按出资比例给予思力为借款，主要条款如下： 

金额：元 

 汇智恒创 福建巨泽 

项目二期投资协议书 3,672,000 3,528,000 

项目三期投资协议书 2,193,000 2,107,000 

项目四期投资协议书 2,346,000 2,254,000 

项目五期投资协议书 2,142,000 2,058,000 

合计 10,353,000 
 

9,947,000 

 

该等借款的期限为:自实际支付给思力为之日起计算，至合作项目完成一年

之日止。汇智恒创和福建巨泽承诺该笔借款到期前，不要求思力为予以偿还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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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借款。 

目标公司应向甲方、乙方支付相应利息，该等利息以目标公司实际使用该笔

借款的天数计算。利息标准为 2.8%。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1年 3月 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

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 0.5%以上的交易，且超过 300 万元应提交董事会审议。与关联方发生的

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以上且超过 3000 万元的交易，或者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上的交易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0.5%=137,785,417.09*0.5%=688,927.09 元 

2020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5%=137,785,417.09*5%=6,889,270.85 元 

2020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30%=137,785,417.09*30%=41,335,625.13元 

2020年度补充关联交易金额 9,947,000 元，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权限，故上

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福建巨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马保村古井 99 号 9#厂房 A 二层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马保村古井 99 号 9#厂房 A 二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光栋 

实际控制人：黄光栋  

注册资本：10000 万 

主营业务：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

疗用品生产；药品进出口；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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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

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修理；仪器仪表销售；销售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福建巨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为思力为持股 49%的股东。汇智恒创

为思力为持股 51%的股东。欣捷高新为汇智恒创持股 100%的股东。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按市场一般经营规则进行，交易价格

以市场价格为导向，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任何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内容详见（一）、关联交易概述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

司未来的经营和发展，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导向，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成都欣捷高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2021-014 

成都欣捷高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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